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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老庄的自然道德是一种超越他律道德、自律道德的道德类型，是个体在既没有外在
压力、又无须内在强制的情形下，在道德行为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道德，是道德发展过程的最高
阶段。自然道德的基本特征是无强制、抗干扰、无意识。自然道德在实现方式上强调顺应天性、自
然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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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谓“自然道德”

皮亚杰最早提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的类型划分。继皮亚杰之后科尔伯格也把道德发
展中的他律与自律称为道德判断的两种类型。“在科尔伯格看来，个体道德判断从低级阶段
向高级阶段即从阶段 1 向阶段 6 的发展过程，实际上就是不断地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的发
展过程，或者说是道德他律的逐渐减少过程和道德自律的逐渐增加过程。”①科尔伯格所说的
两种道德判断类型实际上也就是两种道德类型，即他律道德与自律道德。在这两种道德类型
中，自律道德显然高于他律道德，是对他律道德的逐渐扬弃。但又是一种不彻底的扬弃，虽然
自律与他律有着根本不同，但它们均要服从某种规定性，“自律的道德判断反映了这样一种道
德责任观，即认为道德责任规定着一套道德义务和行为，而不管行为者的主观倾向和各种各

样实用的考虑。”②因此，可以说自律道德中“又包含着难以逃脱的强制，尽管这种内在的强制
已与他律的外在强制有所不同”。二者具有“同属于‘律’而具备‘律’的共同点，即，强制性。
他律是来自主体外部的强制，而自律则是主体的自我强制，或主体的内在强制。”③二者由于具
有“律”的共性，也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之上的第三种道德类型的构建留下了空间，即在自
律之上还应该存在一种没有强制性、无律的道德类型，这种道德类型应该实现对“律”的彻底
扬弃，达到无律的状态。我们认为这种道德类型就是自然道德。
我国学者吕耀怀提出一种超越于道德自律的道德品格，并将其称为“道德自然”。“所谓

道德自然，就是既没有外在压力、又无须内在强制的个体所展示的道德品格，是个体自然而然
地呈现出来的良好道德行为过程。这是一种‘无律’而又不‘违律’的道德境界，意味着道德
自由的完全实现。”④这种道德自然也就是自然道德。它是“对自律道德的超越”，是“一种最
高的道德境界”，“道德自然中的‘自然’，是社会化的人类个体在道德行为中的自然而然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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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化过程即人为过程后形成的道德状态。”⑤吕耀怀的界定很明晰地讲出
了自然道德的关键特征，只不过他的研究将自然道德看作一种道德品格、道德状态，而并没有
上升到道德类型的高度对其加以分析。根据吕耀怀的界定，并结合皮亚杰、科尔伯格提出的
他律和自律道德类型概念，我们可以对自然道德做出这样的界定: 所谓“自然道德”，就是个体
在既没有外在压力、又无须内在强制的情形下，在道德行为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道德，是道
德发展过程的最高阶段，是一种非强制、非规范的道德类型。自然道德是对皮亚杰、科尔伯格
道德类型理论的新发展，在增加这种道德类型之后，个体的道德发展过程就可以表述为一种

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、从自律道德到自然道德的发展过程。这种发展过程，从“律”的本质
性看，是一种从他律、自律到无律的过程; 从强制性的来源看，是一种从外在、内在到自在的过
程; 从强制性的表现看，是一种从强到弱，最终到无的过程。
虽然我们提出了自然道德这种道德类型，并将其作为对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两种道德类型

划分的超越，但自然道德并非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新道德类型。自然道德早就存在于中国原始
道家的道德理论体系中，并一直作为道家最高的道德理想被提出来。关于老庄讲的道德是自
然道德这一点已经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，如有研究者认为“老子讲的道德是自然道德，老子的
理想人格是自然道德人格。自然道德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道德，自然道德人格也不是本来意义
上的道德人格，而是自然人格。”“老子认为道德的本质特征就是自然，道德行为是出乎本性的
自然而然的行为，而不是有意要那样做，因而不是有意识的，而是无目的的。”⑥道家提出的自
然道德的价值体现在其对自然原则的高度肯定，自然的概念体现了自然道德的核心价值。在
道家老庄的理论体系中，自然是最高价值观。老庄所谓的自然，不是作为认识对象和改造对
象的自然界。其意思是自己如此，自然而然，没有人为勉强造作的成分; 是本身当然如此，也
是必然如此，不是外在给予的，也不是刻意追求的。

二、“自然道德”的基本特征

结合道家的有关主张以及现代学者的观点，我们认为自然道德在形成方式以及道德行为

表现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。
首先是无强制，自然如此。自然道德作为一种超越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的道德类型，一

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强制性。心理上没有受约束、不得不、不得已等不自然的感觉。道德
行为自然而然，道德行为的施与者不勉强，不造作，一切出自于真实; 道德行为的接受对象也

自然而然，完全感觉不到施与者的存在。庄子以自然规定人的道德，认为自然就是人的内在
本性，顺其自然、自然而然就是人的最高的道德存在方式，同时自然还具有修道的方法论的意
义。它不是提出诸多的条条框框来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，只是告诉人们，每个人只要按
照自己内在的自然本性去自然而然地行事就足够了。老子则注重自然道德善恶并蓄的宽容
性，他关注到天地生万物本是自然而生、自然而有，生养万物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死杀万物也是
很自然的事情，天地既不以生出万物为做好事，也不以死杀万物为做坏事，它对万物都是平等

的。所以说: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; 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天地并没有自己确定一个
仁爱万物的标准，只是自然而生、自然而灭。效法天地，圣人的道德也是理所当然、自然而然
的做法，平等无私，更无目的与条件，行其义所当为而已，并不是因为我要仁爱于世人才肯去

做。这里强调和看重的是道德的自然特性。对此，牟宗三说得很透彻:“道家的自然是个精神
生活上的观念，就是自由自在，自己如此，无所依靠。我们现在只知道那借用中国老名词来翻
译西方的概念这个自然之意义，而我们原来本有的自然一词之意义倒忘掉了，这中间有个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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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需要拆开，要返归到自己原有的意义上来。道家讲的自然就是自由自在、自己如此，就是无
所依靠、精神独立。精神独立才能算自然，所以是很超越的境界。”⑦童书业说: “老子书里的
所谓自然，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，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。”⑧这些认识均强调
了道德的本质是自然的，而非人为的，获致道德的方式也是自然而然的，而非通过外在规范的

约束。
其次是抗干扰，自己如此。自然道德摒弃任何外在的干扰，即使是有外在的教化也感觉

不到外力的作用，处于一种没有外力作用的自发状态。道德行为完全是一种真性的自然流
露，具有自我决定性。传统儒家认为人性善或者人性恶，都是建立在对人身心二分的基础之
上。在二分的基础上，人性的善恶就决定于心，但心是变化的，善恶的标准是变化的，所以导
致对人性的善恶问题至今争论不休，甚至如何扬善止恶也没有一定的着力点。庄子采取的是
三分法，在其道德体系中，有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，就是心、形、德。形，是身，天然赋予的。德
是存在的本质。德与形在一起，德要有所长，形必须有所忘。德的实现要靠心灵去打开。心
有两个运动方向，一个是向下运动的心，它是一切负面意义的根源，这样的心庄子把它称为

“成心”、“师心”、“机心”、“贼心”、“滑心”，一切的智巧都由此心导出，它也是人生纷乱的根
源; 一个是向上运动的心，庄子把它称为“常心”、“静心”，这种意义上的心是一切创造价值的
根源，它洗净了欲念的干扰，超脱了俗世的牵累，而展开无穷的新境界。针对这两种运动方
向，庄子主张通过修养功夫，抑制向下的运动，做向上的运动，使其处于虚静、恬淡、无为的状
态。一切道德修养的方法就在于提高人心的抗干扰性。这样道德修养就有了用力之处，就有
了着力点。
在庄子的理想中，有道德的人均具有抗干扰性。他说: 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

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事之变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
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于兑。使日夜无隙，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
心者也。是之谓才全。”( 《庄子·德充符》) 死生得失、穷达贫富、贤和不贤、毁誉、饥渴寒暑，
这些都是变化的，是天命的流行，就像白天黑夜在人们面前轮流交替一样，而人的智慧不能窥

见它们的开始，这些对人的道德形成非常大的干扰。有道德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，穷达夭寿
一切变化都不能混乱他们胸中的纯和之气，不能够扰乱他的心神。他们能够坚持保持纯和之
气流通，而不失去天真的喜悦。能够以无心之心顺应一切变化，以保存天然的品性。也就是
说，心能够抵抗干扰，不做向下的运动，保持道德本性的纯洁。达到大道境界的人是能够抵抗
干扰，在德性上保持天然、不损其天然的人; 而那些达不到大道境界的人，皆是因为没有抵抗
外在诱惑的干扰，没有保住天然的德性。能够抵抗干扰，也就具有了自我决定性，道德行为完
全实现自发性。
再次是无意识，自动如此。自然道德扬弃他律、自律道德，摒弃了任何外在与内在的强

制，达到一种道德自由。道德行为不受制于任何的道德规范与自我意识，处于一种自动化水
平，可以自然生成，可以排除各种意识的干扰、不假思索、习惯性地实施道德行为，可以保持一
种固有状态和持续稳定的状态。此处的无意识不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，而主要是强调
道德行为无需意志努力。庄子反对刻意尚行、刻意而高的道德修养方法，主张无仁义而修。
自然道德并不需要如孔子等认为的那样要“勤志服知”( 《庄子·寓言》) ，“以德为循者，言其
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”( 《庄子·大宗师》) 不需要付出艰苦的意志努力，
从本质上来说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做到，正如凡是有脚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小山一

样。“至人之于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离焉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焉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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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《庄子·田子方》) 有道德的人之所以拥有道德，也不是有心为之的结果，并非源于通常意义
上的修炼，而全然是无为或自然的结果。之所以强调无需意志努力，是因为庄子认为道德的
本质是恬淡、虚静、寂寞、无为，而带有意志努力的道德修养方式会因精神之“劳”而带来种种
问题。人的形体辛苦劳累而不知道休息就会疲惫不堪，同样，人的精神使用过度而不歇息也
会劳累过度，无休无止的劳累就会导致精神的衰竭。长期的意志努力会产生疲惫感，而最终
放弃努力。自律道德之所以还是会产生“决堤”的问题，就在于在精神疲劳期会发生问题。
“形劳而不休则弊，精用而不已则劳，劳则竭。水之性，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; 郁闭而不流，亦不
能清; 天德之象也。故曰: 纯粹而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淡而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此养神之道也。”
( 《庄子·刻意》) 对精神的使用就像水一样，水的本性没有杂质自然就会清澈，不去搅动它自
然就会平静，但是如果完全把它堵住不让它流动，它就会腐臭混浊。人的道德也是这样，虽然
虚静但是不断运行，如果一味运用意志就会影响精神的流转和运行，就会出现精神郁积的问

题。人的道德修养也应该像水一样，纯净而不混杂，虚静而不波动，恬淡而不多事，一切行为
都顺应自然，这才是修养道德的原则。不需要磨练意志而自然高尚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然道德。

三、自然道德的实现方式

作为一种道德类型的提出，最核心、也是最关键的是这种道德类型的实现方式。因为，如
果一种道德类型被提出来，却不能实现，则最终还是无法成立。实现方式必须是可内化的、可
普遍化的。可内化意味着较易被认同、接受、践行。可普遍化意味着具有较高的公度性与合
理性。普遍化程度越高，可内化性才越强。反之，亦然。自然道德因其自然特性在实现方式
上天然地具有可内化与可普遍化的优势。自然道德的实现方式可以从教育者采用的教育方
式和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方式两个方面来分析。
首先是从教育者的角度，教育方式要顺应天性。自然道德的教育方式强调对人自然本性

的顺应发展。自然道德的实现以对人的天然本性的顺应为基础。其首要方面是要尊重人的
天然本性、保护人的天然本性。出于保护天性的需要，老庄主张“绝圣弃智”、“学不学”。庄
子认为人各有其性，各有其能。圣智之所以为圣智，是出于天机的自然: 他们只不过是顺应了
自己的本性，展现了自己的才能而已。学习圣智，能够学到的只是他们留下的行迹，他们的外
部表现，这些外部表现并不是他们本性的真实反映，同时他们过去的行迹对今天已经基本上

没有什么作用了，因此没有任何学习、效仿的价值。一个人如果放弃自己之所能，而盲目地学
习圣智，则会丧失自己的本性。庄子主张弃绝学圣智的行为，学习那些不向别人学习的人，不
是学习他们的具体的智慧，而是学习他们这种不向别人学习的行为。不要用人事去破坏、毁
灭天然，不要用造作去败坏天性，不要用贪婪去追求声名，小心翼翼守住这些道理才不至于在

德性上有失。“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”( 《庄子·
秋水》) 自然道德的教育方式，不是教人如何变得道德或者更道德，而是如何保全人的道德自
然本性。“人含其德，则天下不僻矣。”( 《庄子·胠箧》) 如果人人都保全原有的天性，那么天
下就不会出现邪恶。
人的本性各不相同，要依各自的本性而为，能够知道止于自己的本性，而不去无限地向外

索求。超过本性之外而去盲目追求不可求的东西，就像是“以圆学方，以鱼慕鸟耳”。并不是
说要降低标准，让可以背负一万斤的人都去背十斤，使天鹅改为燕子麻雀，而是说，麻雀、天鹅
都应该止于各自的本性，而不应该向外追求，做自己做不到的东西。每一个人就做他自己能
够做的，不要学着做别人，要发挥出自己的本性，而不必在本性之外另外增加些什么。所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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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子不像儒家那样要求人人皆为尧舜，而只是让人人皆成为他自己。儒家不顾人的本性的不
同，倡导学习圣智，是对人最大的迷惑，是导致人的本性迷失乃至引起社会道德滑坡的主要

原因。
其次，从受教育者的角度，道德修养方式应自然实现。自然与无为紧密相联。自然道德

的修养方式应体现无为而为的宗旨。无为，不是不为，而是不强行作为，一切方式应自然实
现。自然道德之所以称其为自然，不仅在道德行为的表现上是自然的，没有任何勉强的，没有
任何外在与内在强制的; 在实现方式上也应该是自然的，没有勉强的，没有外在与内在强制

的，是自然生成的。庄子认为，“形莫若缘，情莫若率。缘则不离，率则不劳。不离不劳，则不
求文以待形。不求文以待形，固不待物。”( 《庄子·山木》) 人的道德情感一定要以坦诚率真
为本。与外物保持相合的关系，而不是分离的关系，人的道德感情是自然而然的，才能够自然
实现。不必去劳心安排，也不必去文饰自己的行为，更不必求助于外力的帮助。儒家恰与此
相反，儒家的道德修养一般是要有助力的，有时候是以物质刺激、鼓励人的道德行为，有时候
又将物与人的道德行为置于对立的境地，以意志力拒绝物欲。其道德行为既需要外力的支
持，同时又要一定的意志努力来排除外力。所以，儒家的道德既是他律的，又是自律的。
在庄子看来，这种非自然实现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问题。“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，焉

知其所终? 焉知其所始? 正而待之而已耳。”( 《庄子·山木》) 万物( 当然也包括人) 的变化是
无穷无尽的，外物是我们所无法把握的。我们怎么能借助于外物来实现道德呢? 我们能做到
的只有顺应自然，人为不能改变自然。庄子的这种主张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外化而内不
化。表面上与时俱变，但是内心不变，保持道德自然本性的稳定性。儒家的道德主张，可以说
是内化而外不化，所谓的内心变化，就是主张道德是可以教化、修养的，可以通过教化手段改
变人的内心世界; 所谓的外不化是说教化修养以不变的规范礼仪为标准，借助于一种不变的

外力来实现内心的改变。这种教化方式只会使人心变得越来越狭窄，越是进行仁义道德教
化，人心越是变得狭隘。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滑坡，盖因世人只顾随顺世事的变化，而忘记了
保持内心的道德自然的稳定，所以内心也随着外部世界不断变化，不断失去道德本性。
非自然实现的道德缺乏稳定性，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。“故其就义若渴者，其去义若热。”

( 《庄子·列御寇》) 人在外表上由于教化而表现出一定的道德行为，在圣人的教化之下，他们
趋向仁义就像口渴需要水那么急，等到他们舍弃仁义的时候也会像逃避火那么快。不仅如
此，道德的非自然实现方式有时候还具有反作用。“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，及其有睫也而
内视，内视而败矣! 凶德有五，中德为首。何谓中德? 中德也者，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为者
也。”( 《庄子·列御寇》) 这种方式最大的祸害就是让人有意去修养德行而且产生机心，机心
越多心地越狭窄，产生了机心就会用心机去看待万物，心中就会纷乱，就败坏大道了。庄子认
为，招致祸患的凶德有五种，分别来自耳目口鼻心，而心中之德是祸患之首。所谓的心中之德
就是自以为是而去诋毁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也就是个人心中的成见。这些成见的产生都
是教化的结果，所谓“束于教也”。“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讵可乎!”( 《庄子·人间
世》) 心中有了成见的人，他必定固执不改变，表面上赞同你的意见，但是内心毫不反省，对这
种人的道德教化也就很难达到效果了。“故视而可见者，形与色也; 听而可闻者，名与声也。
悲夫! 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。夫形色名声，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则知者不言，言者
不知，而世岂识之哉!”( 《庄子·天道》) 来自耳目口鼻的凶德是指我们把看得见的听得到的
名誉、声望、外在的形象、他人的评价等看作是得到大道的情形，这些都会使我们对道德的认
识误入歧途。因此庄子强调，“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女形，无摇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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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，乃可以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女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。慎女内，闭女外，多
知为败。”( 《庄子·在宥》) 眼睛不看什么，耳朵不听什么，心里就不会思虑，精神就会与形体
冥合。这样要求，究其实，是为了不动摇心志，不受外物的影响而动心，从而保持道德的稳
定性。
因此，道德应该自然实现，不应该刻意追求。进行所谓的道德教化、帮助人进行道德判断

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做法。“利义陈乎前，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使人乃以心服而
不敢蘁，立定天下之定。”( 《庄子·寓言》) 当利和义摆在人们面前时，进行好恶与是非的辩
论，只能使人口服而已; 能够使人真正心悦诚服，而不敢有丝毫违背的做法才应该被确定为道

德教育的准则。道德教化显然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。因此，必须摒弃这些非自然实现的方
式。“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善而自善矣。婴儿生，无硕师而能言，与能言者处也。”( 《庄子·外
物》) 如果能够抛弃那些所谓的仁义道德之类的知识，以及那些人们自以为是善行的善，就自
然而然地达到了真正的善。这种道德的自然实现方式，如同婴儿学习语言的过程，婴儿生下
来，没有语言大师教育也会说话，这是因为他与会说话的人在一起，日久天长，便习以为常，学

会了说话。如果为婴儿设置许多的条条框框，作许多硬性规定，他反而学不好语言。人们要
达到真正的道德，也不是通过道德知识的教化、道德规范的约束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，
是自生、自育、自长、自成。
自然道德的提出具有多重意义。一方面，我们把道家老庄的自然道德拿来与西方现代道

德理论的成果进行嫁接，实现古老的道德哲学和现代社会的需要之间的沟通与联系，对自然

道德重新进行定义，赋予了中国古代文化以现代价值和新的生命力。一方面，我们用古典的
道德理论对现代道德理论进行了新的拓展，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标准，带动了道德类型理论

的丰富与发展。同时，自然道德理论因其自然的程度高、代价小，较之他律道德与自律道德更
加容易实现，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，因此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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